
1

《广东省收费公路养护监管办法》经修订后更名为《广东省高速公路养护管理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于 2026 年 3 月 28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现将《办法》

有关内容解读如下。

一、《办法》修订的背景

2004 年，省交通运输厅印发《广东省收费公路养护监管办法》（粤交法〔2004〕

299 号）；2015 年，经省政府同意，我厅修订印发《广东省收费公路养护监管办

法》（粤交基〔2015〕1024 号），并一直使用至今，对加强我省收费公路养护监

管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，我省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网络层级

布局、枢纽多点协同、干线骨架联通的网络形态，公路养护已成为国家交通强国建

设和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同时，随着交通运输领域机构改革工作

的推进，收费公路养护监管的职责及范围也发生了变化。为适应公路养护管理发展

新形势，提升交通运输服务质量，推进高速公路养护现代化，有效规范和指导全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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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速公路的养护管理行为，提高精细化和常态化管理水平，满足现代公路养护需求，

修订本《办法》。

二、《办法》修订的依据

《办法》修订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》《公

路安全保护条例》《广东省公路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。

三、《办法》修订后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修订后共计十章 46 条，内容较修订前的十九条大幅增加。主要内容

包括：第一章总则共计 5 条、第二章职责划分共计 7 条、第三章养护目标共计 4

条、第四章计划及资金共计 3 条、第五章养护作业管理共计 8 条、第六章市场管理

共计 3 条、第七章档案和信息化共计 3 条、第八章监督管理共计 8 条、第九章期

满移交共计 2 条、第十章附则共计 3 条。

（一）第一章总则

引入了法人负责制，明确了高速公路项目权属法人及其委托的执行机构（以下

统称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）共同承担养护主体责任。确定了工作原则、方针和适

用范围等方面的内容。

（二）第二章职责分工

明确和细化了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省公路管理机构、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、地级以上市公路管理机构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

位直属上级单位的主要职责。

（三）第三章养护目标

对路、桥、隧、涵和沿线设施等提出了养护目标。对于路面指标，结合我省的

实际，提出了高于规范所要求的底限目标。并突出了检查及评定工作的工作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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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第四章计划及资金

明确了编制养护规划和年度养护计划的要求以及资金保障方案。提出了部、省

组织开展的养护专项行动所需费用，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需保障养护费用。

（五）第五章养护作业管理

详细罗列了巡查检查、日常养护、养护工程、集中养护、结构监测、作业安全、

应急保障和创新管理方面的相关要求。明确了养护工程质量监督按照工程规模及重

要程度实行省、市分级监督的内容。在应急保障方面，鼓励高速公路养护作业单位

融入地方交通应急体系。

（六）第六章市场管理

明确了市场准入、采购招标和信用管理方面的内容。对于直接委托实施的应急

养护工程提出了前提条件。提出了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定期开展公路养护从业单位

信用评价工作。

（七）第七章档案和信息化

明确了档案管理、信息化和信息报送方面的内容。提出了养护档案管理的基本

要求，明晰了各级交通公路部门关于公路基础数据库的职责，确定了信息报送的流

程。

（八）第八章监督管理

明确了省级监督、属地监督和分级督办的内容，列出了省级督办的情形。完善

了监督管理手段，确定了分级督办、履约责任、安全隐患处置、停止收费和代行养

护等内容。

（九）第九章期满移交

规定了鉴定验收的时间节点和移交接养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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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第十章附则

规定了纳入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的城市快速路的技术状况，应符合的要求，以及

《办法》的有效期。


